
合格投资者承诺函

财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人/本机构/本产品（下称“本投资者”）

投资者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基金账号 （新开户免填）

郑重承诺如下：

1、本投资者具有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投资资金来源合法，没

有非法汇集他人资金投资资产管理产品，也未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

资金投资资产管理产品。

2、本投资者承诺提供的所有证件、资料均真实、完整、准确、合法。如在适当

性持续管理中发现本人实际收入情况或资产状况已与私募资管合格投资者认定要求

存在较大差异或在适当性持续管理中发现本人提供的认定材料存在明显瑕疵时，贵

公司有权提前终止本人的私募资管合格投资者认定资格。

3、本投资者承诺是为自己购买资产管理产品，非以非法拆分转让为目的购买资

产管理产品。

4、本投资者在贵公司参与资产管理产品的投资过程中，如果因存在欺诈、隐瞒

或其他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陈述所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本投资者自行承担，与贵公司

无关。

5、本投资者已充分了解下述《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有

关资产管理产品合格投资者的规定，并承诺本投资者是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

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第五条的资产管理产品合格投资者。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有关合格投资者的规定如下:

第五条 资产管理产品的投资者分为不特定社会公众和合格投资者两大类。

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资产管理产品

不低于一定金额且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一）具有 2 年以上投资经历，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

300万元，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近 3 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40万元。

（二）最近 1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的法人单位。

（三）金融管理部门视为合格投资者的其他情形。

特此承诺。

资管产品投资者(自然人签字或机构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